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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下达

２０２６ 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２０２６ 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已经省十四届人大

四次会议审议批准，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各地、各部

门在 ２０２６ 年计划安排和组织实施过程中，重点抓好九方面工作：

一、着力提振市场信心增强社会预期

（一）放大经济政策实施效应。全力争取和用足用好中央预

算内投资、“两重”“两新”超长期特别国债、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

等政策资金，争取 １００ 个以上项目纳入国家用地保障范围。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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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８ ＋ ４”经济政策体系，安排省级财政资金 １０５３ ８ 亿元，支持

经济高质量发展。精准落实惠企政策，为经营主体减负 ２５００ 亿元

以上。迭代升级“凤凰行动”计划，支持优质科技企业上市。深入

实施融资畅通工程，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新增无还本续贷

５０００ 亿元以上。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增强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

政策宣传解读，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和效果。

（二）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贯彻

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迭代升级我省“民营经济 ３２ 条”，依法保

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

持续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坚决防止违规异地执法和趋

利性执法，加强企业风险预警防控，依法打击涉企造谣传谣、以

负面舆情敲诈勒索，让企业安心发展。发挥政府和国企带头清

欠作用，加快完善拖欠企业账款清偿长效机制。办好第八届世

界浙商大会。

（三）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健全

政企常态化交流沟通、涉企问题督办协调闭环管理机制，做到“有

求必应、无事不扰”。加快推动省招投标交易平台、服务平台、监

督平台数据集成共享、全程可视可溯。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强

化政府履约践诺监督管理，完善守信激励、失信惩戒和信用修复等

机制。加强工程建设、招商引资等重点领域公平竞争审查，持续破

除显性和隐性壁垒。强化市场秩序监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严厉

打击假冒伪劣、虚假宣传、侵犯商业秘密等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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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着力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一）持续做好“两篇大文章”。深入实施人才“企业认定、政

府认账”，深化人才“校（院）企双聘”，促进人才有序流动共享。支

持浙江大学“一圈一网一高地”建设，支持西湖大学、宁波东方理

工大学建设世界一流新型研究型大学，支持更多高校创建“双一

流”，支持钱塘大学筹建。实施高能级科创平台提能造峰行动，积

极争创国家实验室基地、全国重点实验室，高水平建设省实验室、

省技术创新中心，提升新型研发机构建设质效。强化企业创新主

体地位，打造“科学家 ＋企业家”创新联合体，支持龙头企业牵头

组建创新联合体 １０ 个以上。深化“高校 ＋平台 ＋企业 ＋产业链”

结对合作，提升“四题一评”协同攻关效能，部署实施“双尖双领 ＋

Ｘ”项目 ４００ 项以上，取得重大科技成果 １００ 项以上。新认定省级

概念验证中心 ２０ 家、省级中试平台 １０ 家，加快科技成果转化落

地。

（二）积极培育一流创新生态。面向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

和关键核心领域，大力引进培育国家级科技领军人才和优秀青年

人才。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单列管理、“先用后转”等集成改

革，推进专利转化应用，支持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示范应用。加

大科技创新投入，力争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３ ３５％，全口径

科技创新投入达到 ７８００ 亿元，确保各级政府财政性科技资金增幅

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规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与营收之比达

到 ３ ２５％左右，省属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增速高于全省平均 ２ 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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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以上。实施“打造耐心资本”专项行动，建立健全社保科创基

金市场化运作机制，强化产业基金撬动作用，优化全生命周期科技

金融服务，引导更多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鼓励创新、宽

容失败，营造浓厚创新氛围。

（三）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深化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

区建设，推进杭州语料库建设，支持杭州、宁波、温州开展可信数据

空间创新发展试点，加快打造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强化算力资源

统筹调度，探索推进算电协同、算网协同。支持“魔搭社区”打造

国际一流开源社区，支持之江实验室科学基础模型建设。聚焦制

造业、交通运输、民生等领域，培育建设一批行业集成式场景、高价

值小切口场景，推动场景资源开放和大规模应用。积极创建时空

信息、具身智能、地球科学、文化旅游、石化化工等国家人工智能应

用中试基地。支持龙头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共建公共技术

服务平台，降低中小企业应用人工智能门槛。积极推动智能驾驶、

新一代智能穿戴设备等智能终端产业发展，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

收增长 ２０％以上。

三、着力完善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一）优化提升传统产业。扎实开展“腾笼换鸟、凤凰涅?”攻

坚行动，推进制造业园区优化整合、质量提升，推动传统优势产业

迈上中高端。加快建筑业工业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推动历史

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进“智改数转网联”，深化中小企业

数字化转型试点，建设未来工厂 ２０ 家、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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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二）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

业，支持新材料、新能源、集成电路、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生物医

药、视觉健康等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

工业比重达到 ３５％左右。加快新一轮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

验区建设，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 ７％。“一链一策”推动

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类脑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等产业发

展，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新增未来产业先导区

１０ 个，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最活跃的先导力量。

（三）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紧密对接全

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需要，培育壮大知识产权、检验检测、工业

设计、科技服务、法律会计、人力资源等生产性服务业。促进服务

业扩能提质，提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优势，加快金融、物流、租

赁商务等行业高质量发展，推动 ２１ 家省高能级服务业创新发展区

提能升级，新增服务业领军企业 ２００ 家。

（四）加快优质企业梯队培育发展。强化龙头企业引领带动，

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支持工业企业“小升规”、中小企业专

精特新发展，形成金字塔型优质企业发展格局，新增雄鹰企业 ２０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３００ 家。

四、着力推动消费转型升级

（一）迭代完善促消费政策举措。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

动，全力承接落实消费品以旧换新等国家政策，争取更多资金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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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政策试点落地浙江。加强促消费系列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研究

出台新政策新举措。实施专业市场转型升级政策措施，推动“人、

货、场、链”全方位优化。加强促消费与惠民生政策集成，强化省

市县政策联动，最大限度释放扩消费稳经济的政策效应。

（二）拓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加快发展数智消费、悦

己消费、银发经济等新型消费，扩大文旅、餐饮、康养、体育等服务

消费，加快商品消费精品化国潮化时尚化发展，深入推进“品质浙

货、行销天下”，打响“浙里来消费”品牌。培育更多“文旅 ＋消费”

爆款 ＩＰ，拓展高速公路主题服务区消费场景，高水平办好“浙

ＢＡ”、城市足球联赛，举办大型营业性演出 １００ 场、重大体育赛事

２００ 场。大力发展“人工智能 ＋消费”，促进多业态聚合、多场景交

融。

（三）促进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化“平台 ＋产业”双向赋

能，打造 ４０ 个重点消费品产业集群。支持平台机构加大数字技术

创新应用投入，培育即时零售、数字虚拟主播等新增长点。加强智

慧监管、穿透式监管，强化平台企业合规体系建设，推动平台企业

和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

五、着力抓项目优投资促招商

（一）突出抓好产业投资。安排首批“千项万亿”重大项目

１６７８ 个、年度投资 １ １ 万亿元，产业项目数占比达到 ５８％。强化

招商统筹，压实招商责任，促进“浙商回归”、以商引商，全面推广

场景招商，鼓励支持市场化招商，深化产业链招商和平台招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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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招引总投资亿元以上重大产业项目 ３０００ 个以上。

（二）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聚焦项目签约开工、建设纳

统、竣工投产等各个环节，用好分类分层分级“三分”协调、统筹调

度、督导服务等机制，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开

工建设杭州芯光半导体芯片、沪乍杭铁路、诸暨至嵊州高速公路等

项目，加快杭淳开高速公路、衢州先导智能传感器、湖州微腔电子

纸显示器件等项目建设进度，推动台州温玉铁路、杭州海康机器

人、丽水富乐德传感技术等项目建成投运。

（三）千方百计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落实落细国家促进民间

投资“１３ 条政策”，严格实行“非禁即入”，有效降低市场准入门

槛。打通要素保障堵点卡点，专项产业基金、新增能耗、新增工业

用地支持民间投资项目比重不低于 ８０％。支持民营企业投向新

型基础设施和新质生产力领域，全年向民间资本推介重大项目

１００ 个以上，民间资本参与海上风电、核电等重大项目参股比例不

低于 １０％并逐步提升，让民营企业想投资有赛道、敢投资有回报。

六、着力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深入推进国资国企改革，完善主责

主业管理，健全国企债务风险监测机制，提升现代企业治理能力，

全面提升国企经济价值、战略价值、社会价值。全面深化零基预算

改革，积极推进国有资金资产资源盘活利用，强化重大战略任务和

基本民生财力保障。深化杭州和嘉兴科创金融、丽水普惠金融等

国家级区域金融改革试点。积极稳妥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优化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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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使用管理。高标准开展杭甬温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

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支持工业用地“多态融合”，探索推广“数

据得地”机制，促进要素有序流动、高效配置。

（二）促进外经贸提质发展。深入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实

施“千团万企拓市场争订单”行动，全力稳住传统市场，积极开拓

东盟、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大力发展“直播 ＋ 平台 ＋ 跨

境电商 ＋海外仓”，培育壮大市场采购等新业态新模式，拓展中间

品贸易、绿色贸易，确保货物贸易出口占全国份额保持基本稳定，

服务贸易增长 ６％、数字贸易增长 ８％以上。积极扩大进口，办好

“浙里买全球”系列活动。促进外资项目招强引优和境内再投资，

全年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份额保持基本稳定。

（三）提升开放平台能级。加快推进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

“三基地两中心”建设，推动舟山港综合保税区扩区，打造大宗商

品期现一体化场外市场。深化新一轮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建

强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加快进口消费品正面清单扩面提效。持续

推动开发区优化提升。更高水平办好各类重大展会，进一步提升

影响力和拉动力。

（四）增强开放枢纽功能。加快佛渡集装箱码头一期、北仑支

线复线、梅山铁路专用线等重大项目建设进度，推动中欧北极集装

箱航线夏季固定区间常态化运行，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４５００ 万标箱，宁波舟山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全球排名“保 ７ 争

６”。增强义甬舟、金丽温开放大通道辐射带动能力。高质量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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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义乌）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深化中欧班列市场化运营改革，

全年开行 ３０００ 列以上。积极发展国际公路运输。提升杭州、宁

波、温州机场枢纽能级，建设嘉兴专业性航空货运枢纽，加快义乌

机场改扩建。打造现代化数字贸易港，增强“四港”联动竞争力。

七、着力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一）持续优化城乡空间布局。深入实施土地综合整治（多田

套合工程），推进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一体化建设，新增“多

田套合”面积 ４５ 万亩。深化“一张图”改革试点，开展国土空间规

划实施评估和动态调整，探索规划新增城镇建设用地规模市域统

筹，提升省域空间治理现代化水平。

（二）打造“浙里城市、幸福家园”金名片。紧扣建设创新、宜

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深化城市规划、建

设、运营、治理体制改革。改造城中村 １ ４ 万户，打造城镇建设高

质量样板 ４００ 个。加强城市地质安全管理，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

工程建设，确保市政基础设施稳定可靠、有序运行。完善“城市大

脑 ＋精细服务”模式，加快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让城市更好托起

群众美好生活。

（三）扎实做好“三农”工作。严守耕地红线，严格占补平衡管

理，确保粮食播种面积 １５３０ 万亩、总产量 １２５ 亿斤。统筹发展科

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做强“一县一业”县域特

色产业集群，“土特产富”全产业链总产值达到 ３５００ 亿元、百亿元

以上产业链达到 １５ 条。持续优化农村人居环境，建设提升“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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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路”６００ 公里，盘活闲置农房 ２ 万宗。深化城乡融合体制机制

改革，促进“人地钱”等核心要素双向流动。

（四）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积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协

同提升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绿色低碳、制度创新等水

平。唱好杭甬“双城记”，做强温州“全省第三极”，打造浙中高质

量发展重要增长极，支持沪嘉全面接轨发展，推动省际交界地区协

同发展。加快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完善分类动态调整、结对帮

扶等机制，提升双向“发展飞地”建设质效。高质量推进对口合

作、对口支援和东西部协作，扎实做好消费帮扶、产业培育、劳务协

作、园区共建等工作。

（五）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化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

范区建设，大力发展湾区经济，巩固提升绿色石化、船舶海工、临港

装备等优势产业，统筹推进“蓝色粮仓”“海上花园”建设。加强海

洋科技创新，加快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建设，培育壮大海洋清洁能

源、海洋新材料、海洋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积极抢占深海智能装

备、海洋电子信息等新赛道，加快发展高端港航服务业，力争海洋

生产总值增长 ６％左右。

八、着力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加强民生建设。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加强困难群体

就业帮扶，确保城镇新增就业 １００ 万人以上，零就业家庭动态清

零。优化学前教育资源配置，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增加普

通高中学位供给，实施“县中振兴”行动，健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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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实施中小学春秋假制度。推进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扩

面，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

人员参保率，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完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

政策措施。实施早孕关爱行动、孕育和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

划，推动普惠托育服务提质扩面。实施老年健康服务专项行动和

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推进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大力发展居家

社区医养结合服务。推进新一轮“医学高峰”建设，实施医疗卫生

强基工程，推进高水平县级医院建设，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加

快建设医学生物信息库，促进创新药和医疗器械发展，实施新时代

“中医药攀登工程”。积极探索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优化保障性住

房供给，全年交付保障性租赁住房 １５ 万套（间）。

（二）加强文化建设。健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机制，加强文物古迹、名城名镇、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落、非遗民

俗等保护，推动“老屋复兴”。深入实施文化基因激活工程，累计

培育 １００ 个标志性项目。深化新时代文艺精品攀峰行动，推动“浙

产好剧”“浙里大戏”“青春戏曲”等文化品牌出圈出彩。深入实施

文化特派员制度，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推进良渚文化大

走廊建设，提升之江文化产业带能级，加快横店国际影视文化创新

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文旅“大景区 ＋新业态”，持续升级“入浙游”

大模型和“嗨游”平台功能，深化入境游全链条便利化改革，文旅

产业增加值增长 ６％、旅游综合收入增长 ６％、入境过夜游客人数

增长 １０％以上。高水平办好浙江省第十八届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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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双碳”引领，严格落实碳排放

双控制度，加快构建覆盖区域、行业、企业、项目、产品的碳排放数

智治理体系。强力推进八大高耗能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开展新一

轮省级及以上开发区绿色低碳循环化改造行动，启动建设省级零

碳园区 ２０ 个、绿色（低碳）工厂 １５０ 家。提升能源供给保障能力，

新增电力装机 １８００ 万千瓦，其中非化石能源装机 １０００ 万千瓦。

大力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城市公共服务车辆新能源

替代，推动电动船舶应用。坚决做好大运河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

察等反馈问题闭环整改，持续深化污染防治攻坚，营造天更蓝、地

更绿、水更清的宜居环境。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积极探索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健全绿色消费激励

机制，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开展水预算管理试点。高水平办好

第十五届中国（温州）国际园林博览会、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

动。

九、着力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一）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健全地方金融风险防控“天罗

地网”工作体系，稳妥有序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深入推进涉众

金融领域风险排查整治，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加强地方政府

全口径债务风险监测，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

（二）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

验”为引领，迭代完善“１４１”基层治理体系，强化县级社会治理中

心（综治中心）牵引枢纽作用，提升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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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民呼我为”工作体系，高水平推进信访工作现代化法治化。

高质量做好地方性法规起草和政府规章“立改废”工作，深入推进

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高水平办好法治浙江建设 ２０

年主题活动。

（三）狠抓平安建设。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

战，聚焦高层建筑、道路交通、涉海涉渔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隐

患排查整治，扎实做好防汛防台抗旱、森林防火、地质灾害防御等

工作。提升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水平，依法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涉黑涉恶、暴力暴恐、个人极端等违法犯罪。加强食品药品全链条

监管，严惩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违法犯罪行为。强化海防建设。加

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扎实做好新时代双拥工作，持续巩固军政

军民团结。

附件：２０２６ 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指标目标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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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２６ 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指标目标

类别 序号 指　 　 标 单位 ２０２６ 年目标

经济

发展

１ 地区生产总值（ＧＤＰ）增长 ％
５—５ ５（在实际
工作中努力争取

更好结果）

２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增长 ％ ３ ５ 以上

３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 ６ 左右

４ 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 ５ ５ 以上

５ 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 ％ 高于 ＧＤＰ增长

６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 ７６ ５ 左右

７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 ５ 左右

８ 制造业投资增长 ％ ８ 以上

９ 项目投资增长 ％ ５ 以上

１０ 产业投资增长 ％ ５ 以上

１１

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全国份额 ％ １１ ６ 左右

其中：货物贸易出口额
占全国份额 ％ 基本稳定

增长 ％ ５ 以上

１２ 实际使用外资额 亿美元 １３０

１３ 单位 ＧＤＰ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率 ％ ３ ５

１４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 ２ 左右

创新

驱动

１５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 ％ ８ 左右

１６ 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 件 ２５ ５

１７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 ％ １２ ８

１８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

比重
％ ３５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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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序号 指　 　 标 单位 ２０２６ 年目标

民生

福祉

１９ 城镇调查失业率 ％ ５ 以内

２０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万人 １００ 以上

２１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 ２ 左右

２２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 与经济增长同步

２３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 — １ ８０ 左右

２４
家庭可支配收入（按三口之家计算）１０ 万—
５０ 万元群体比例

％ ７７ ６

２５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１１ ６

２６ 每千人口拥有医护人员数
执业医师数 人 ３ ８５

注册护士数 人 ４ ７５

２７ 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 ％ ６９ ８

２８ ３ 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提高 百分点 １

２９ 人均预期寿命 岁 ８２ ６

３０ 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比重 ％ ７ ４ 左右

绿色

低碳

３１ 单位 ＧＤＰ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 完成国家确定目标

３２ 单位 ＧＤＰ用水量下降率 ％ ２ ８

３３ 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 ％ ２０ 左右

３４ 地级及以上城市细微颗粒物（ＰＭ２ ５）浓度 微克 ／立方米 完成国家确定目标

３５ 优良水体比例 ％ 稳中有升

３６ 森林覆盖率 ％ ５８ 以上

安全

保障

３７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亿斤 ３００

３８ 能源综合生产能力 万吨标煤 ５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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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办公厅，省军区，省监委，

省法院，省检察院。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６ 年 ２ 月 ４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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